2022年武江区“广东扶贫济困日”

活动工作方案

根据《中共韶关市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2022年韶关市“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工作方案>的通知》（韶农组〔2022〕5号）的部署要求，结合我区实际，为深入开展武江区2022年“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以下简称“6·30”活动），广泛动员社会各界接续参与我区扶贫济困日活动，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一、活动主题

巩固脱贫成果，助力乡村振兴。
二、宣传发动

（一）6月中旬，召开广东扶贫济困日暨全社会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动员会议，部署 2022年“6·30”活动任务，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6·30”活动，巩固脱贫成果，助力乡村振兴。（区委办公室、区政府办公室、区农业农村局 （区乡村振兴局）、区工信局、区民政局、区工商联）

（二）6月—7月，运用抖音号、视频号、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全方位、多角度、成系列开展“6·30”活动宣传，深度开展舆论宣传，讲好扶贫济困、乡村振兴好故事，弘扬公益慈善文化，形成“6·30”活动“人人可为、人人愿为、人人能为”的社会新风尚，全面营造政府引导、社会带动、全民参与扶贫济困、 乡村振兴的良好氛围。（区委宣传部，区农业农村局（区乡村振兴局）、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各镇（街））

（三）6月—8月，组织开展走访企业活动，走访爱心企业、 爱心人士，宣传乡村振兴相关政策，听取企业参与扶贫济困、乡 村振兴意见建议，引导支持一批大型企业参与整镇帮扶，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报请区领导带队走访部分重点企业，其他企业由区直相关部门、区慈善会和各镇结合往年捐赠情况组织走访。（区委统战部、区农业农村局（区乡村振兴局），区工信局、区民宗局、区市场监管局，区工商联，各镇（街））

三、活动内容

（一）开展形式多样的爱心捐赠活动。

1.全区各单位开展干部爱心捐赠活动。参照往年做法，广泛发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驻韶部队、个体工商户、社会组织及其他社会各界人士，于2022年6月30日前，自行组织本系统、本单位开展捐赠活动。建议捐款标准为：（1）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正处职及一、二级调研员500元；副处职及三、四级调研员400元；正科职及一、二级主任科员300元；副科职及三、四级主任科员200元；科员及一般干部职工100元；（2）专业技术人员：高级职称300元，中级职称200元，其他100元。各镇（街）、区直各单位将本单位干部职工募捐到的资金统一收齐，于7月9日前汇到韶关市武江慈善会银行账户。（各镇（街）、区直各单位、区慈善会）

2.由区分管住建局的领导分别主持召开房地产业和建筑业经营者座谈会，通报活动情况，发动捐款。（区住建局牵头负责）

3.由区分管工信局的领导主持召开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座谈会，通报活动情况，发动募捐。（区工信局牵头负责）

4.由区分管农业农村局的领导主持召开三农领域企业座谈会，通报活动情况，发动捐款。（区农业农村局牵头负责）
5.由区人大主要领导召开人大代表座谈会，通报活动情况，发动捐款。（区人大办公室牵头负责）
6.由区政协主要领导召开政协委员企业座谈会，通报活动情况，发动捐款。（区政协办公室牵头负责）
7.由区委统战部主要领导召开相关统战领域座谈会，通报活动情况，发动非区政协委员的非公经济人士、港澳台同胞、民族宗教界爱心人士、华人华侨捐款。（区委统战部牵头负责，区工商联协助）
8.由区教育系统组织开展“学子献爱心”活动。向全区中、小学校和中专、技校学生发出倡议，积极开展“学子献爱心”活动。活动期间，组织学校开展募捐活动，发动学生捐出一部分零花钱，助力扶贫救济。（区教育局牵头负责）
9.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开展“拥政爱民献爱心”活动。向全区驻军发出倡议，号召创新“双拥”工作，开展扶贫济困活动，捐赠资金专项用于资助贫困老兵和广东革命老区乡村振兴建设。（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牵头负责）

10.接续开展社区扶贫济困募捐行动。深入社区开展募捐行动，倡导广大社区居民参与“6·30”活动募捐行动。鼓励各单位创新开展形式多样的扶贫济困、乡村振兴捐赠活动，探索各类新型捐赠方式，推动慈善捐赠由捐钱捐物向捐技术、技能、股权等形式拓展。（区民政局、区慈善会、区工信局，各镇（街））

11.由各镇（街）组织村（社区）开展扶贫募捐活动。深入村（社区）开展募捐行动，鼓励创新开展形式多样的扶贫济困、乡村振兴捐赠活动，探索各类新型捐赠方式，推动慈善捐赠由捐钱捐物向捐技术、技能、股权等形式拓展。[各镇（街）负责]
12.由团区委组织开展定点和流动捐款箱募捐活动。向武江区人流密集场所、公园等投放武江区“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捐款箱，采取定点和流动的方式接收捐款。（团区委牵头负责）

13.由区总工会、区妇联等群团组织分别组织开展相关领域的募捐活动。区总工会负责组织工会成员的募捐活动，区妇联负责组织妇女群体的募捐活动。（区总工会、区妇联分别负责）

14.由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组织发动派出单位和东莞市高埗镇、凤岗镇等地开展募捐活动，结合《凤岗武江共建“党建结对村”实施方案》，动员“党建结对村”结对帮扶，围绕提升脱贫攻坚成果水平、乡村产业发展水平、镇村公共基础设施水平、镇域公共服务能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水平“五大提升”任务做好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及派出单位分别负责）
（二）开展“千企帮千镇”“万企兴万村”活动。

1.引导和鼓励爱心企业支持我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打擂比武”活动，参与建设乡村振兴示范带，支持乡村治理“积分超市”建设；支持乡村公共服务、乡风文明建设和乡村治理系列示范创建活动，包括城乡低收入人口和困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兼顾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养老保障、殡葬公益事业等。（区工信局、区民政局、区工商联、区委农办、区委统战部牵头负责，各镇（街）协助）
2.引导广大企业参与乡村振兴驻镇帮镇扶村，努力实现社会帮扶资源与“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科技力量+志愿者+金融助理”组团式驻镇帮镇扶村深度融合，支持产业、文化、人才、生态、组织振兴，推进镇村同建、同治、同美。（区委统战部、区民政局、区农业农村局（区乡村振兴局）牵头负责，区工商联、武江慈善会、各镇（街）协助）

3.引导和鼓励爱心企业支持数字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智慧农业、智慧物流、智慧园区、田头智慧小站、智运快线等，赋能科技强镇、科技强村，促进农村消费提质升级。（区农业农村局（区乡村振兴局）、区工信局牵头负责，区工商联、各镇（街）协助）

4.鼓励爱心企业家参与回报家乡专项行动。通过开展对接、推介项目、举办活动等有效方式，引导爱心企业家回家乡实施“千企帮千镇万企兴万村”行动项目，助推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区农业农村局（区乡村振兴局）、区工信局牵头负责，区工商联、各镇（街）协助）

5.引导和鼓励各级各类农业龙头企业参与“6·30”活动，充分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建立稳定的联农带农机制，发展特色产业，促进农民就业增收。（区农业农村局（区乡村振兴局）牵头负责，区工商联，各镇（街）协助）

（三）开展“6·30消费帮扶云上行”系列活动。6-10月份，继续发挥互联网+消费帮扶平台作用，通过帮农助农、惠农富农，引导全社会广泛参与消费帮扶，做实互联网+消费帮扶行动，助力乡村振兴。（区农业农村局（区乡村振兴局）牵头负责，区直机关工委、区工信局、区工商联、区总工会、团区委、区妇联、各镇（街）协助）
四、捐赠款物的管理

各单位、各部门募集的捐款统一汇缴至韶关市武江慈善会。凡通过区“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平台发动的捐赠，必须纳入区“广东扶贫济困日”捐赠资金审批范围，用于我区扶贫济困项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使用。定向捐赠由捐赠者自行决定安排，任何机关和单位不得以任何行政命令或指向要求捐赠者进行定向捐赠。

（一）国有企业捐赠50万元以上（含50万元）的，所捐资金的80%作定向捐赠资金，由该企业指定用于具体的扶贫区域、领域、项目等，所捐资金的20%作非定向捐赠资金，由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统筹安排。

（二）民营企业的捐款可全部作定向捐赠资金，由该企业指定用于具体的扶贫区域、领域、项目等。

（三）通过“一元捐赠、一份爱心”活动筹集的捐款作非定向捐赠资金，由区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安排。

（四）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驻韶部队、个体工商户、人民团体、宗教及其他社会各界人士组织本单位、本系统开展干部爱心捐赠活动筹集的捐赠资金，有定点帮扶任务的，优先用于本单位定点帮扶。没有定点帮扶任务的，捐赠资金作“慈善一日捐”划入武江慈善会，用于我区扶贫济困、助医助学、爱老敬老、救灾救助等公益慈善活动。

（五）需定向捐赠的企业（或个人）和有定点帮扶任务的捐赠单位，应在汇款当日起一个月内将定向函或扶贫开发定点帮扶任务证明资料送至区慈善会办公室，否则将纳入非定向捐赠资金。

（六）定向函填写要求
1.定向资金为人民币的，定向函应写清定向地点及用途。定向者应与收据名称一致，如是公司需加盖公司公章；如果个人应本人签名或加盖手指模。

2.定向资金为外币的，无论是否定向都必须提供捐赠协议，捐赠方名称与汇款者、收据名称一致，捐赠协议应写清定向地点及用途。

非定向捐赠资金主要用于扶贫、扶老、助残、救孤、济困、赈灾、助医、助学等慈善救助活动，定向捐赠资金主要用于巩固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募集所得款物不得用于应由政府承担投资的项目和其他支出费用。

五、表彰方式
根据《广东扶贫济困红棉杯认定办法（暂行）》，对2021年度捐款达到一定金额的企业、团体、个人，区将推荐到省、市给予进行“广东扶贫济困红棉杯”评选。（区农业农村局（区乡村振兴局）、区委宣传部、区慈善会牵头负责）
六、活动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 工作重要论述，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坚持把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平台和抓手，继续开展好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明确任务分工，周密研究部署，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实。

（二）加强捐赠财产管理。区慈善会为2021年“6·30”活动区级捐赠接收单位，严格执行《广东省扶贫济困日活动捐赠管理办法》《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捐赠财产使用管理意见》要求，按当年实际接收的捐赠资金做好捐赠到账、统计和拨付工作，并按照“谁接收、谁统计、谁使用、谁跟踪、谁公开”的要求，及时做好捐赠接收统计、使用安排、跟踪落实及相关信息公开等工作。根据各镇村实际，“打擂比武”工作各组团尽可能将向社会争取的资金转入韶关市武江慈善会。为加强和规范捐赠资金管理，各级捐赠接收单位要进一步完善历年捐赠统计信息，及时将本年度辖区内“6·30”活动捐赠财产信息录入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捐赠财产使用管理系统。同时，要加强捐赠资金绩效评价，落实“6·30”活动捐赠资金审计整改、信息公开等相关工作。

（三）及时报送活动情况。各镇、各单位填报《2022年武江区“广东扶贫济困日”捐款活动统计表》，对2022年“6·30”活动情况进行总结，形成情况报告，于7月20日前通过粤政易报区乡村振兴局（叶逸，联系电话：8775057）。

（四）联系方法及捐赠帐号

联系单位：韶关市武江慈善会

联系电话：8629909、8625520
传真电话：8776245

电子邮箱：sgwjcsh@163.com

联系人：徐神龙、龚舒

户名：韶关市武江慈善会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韶关武江支行

帐号：44711001040010264
办公地点：韶关市武江区民政局（韶关市武江区新华南新民路21号4楼）

附件：2022年武江区“广东扶贫济困日”捐款活动统计表


